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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合同的订立



第一节  合同订立的概念与特点



一、合同订立的概念

•合同的订立也叫“缔约”，是指当事人为了建立合同关
系而通过相互的意思表示形成合意的过程。



二、合同订立的特点

• 1.合同订立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之间进行的

• 2.参与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必须具有订约的目的

• 3.合同的订立是当事人之间意思互动的过程

• 4.合同的订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



第二节  合同订立的程序



一、要约

•（一）要约的概念

•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。

•（二）要约的性质

•要约属于意思表示，而非法律行为。

•要约是一种意思表示，是当事人内心愿望的外在表现，
这种外在表现一般在形式上包括口头语言或者书面语言。



一、要约

•（三）要约的有效要件

• 1.要约必须是特定人作出的意思表示

• 2.要约必须是以缔结合同为目的的意思表示

• 3.要约必须是向相对人所作的意思表示

• 4.要约的内容必须确定、完整，具备特定合同的必要条
款



一、要约

•（四）要约与要约邀请

•要约是要约人向相对人发出的希望对方承诺，从而建立
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，而要约邀请则是意思表示者唤起
对方的注意，希望对方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。



一、要约

•要约与要约邀请的区别：

• 1.要约是当事人主动做出的，希望和对方缔结合同的意
思表示；而要约邀请的目的不是缔结合同，而是邀请对
方当事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，是当事人订立合
同的预备行为。“是否具有缔约目的，是要约与要约邀
请的主要区别。”  



一、要约

• 2.要约中含有当事人愿意承受要约拘束的意图，要约人
将自己置于一旦对方承诺、合同即成立的无可选择的地
位；而要约邀请则不含有当事人愿意承受拘束的意图，
邀请人希望自己处于一种可以选择是否接受对方要约的
地位，其本身不具有法律意义。



一、要约

• 3.要约的内容必须具备足以使合同成立的必要条款；而
要约邀请不必具备此类必要条款。所谓足以使合同成立
的必要条款，是指要约人所做出的要约包含一个特定合
同的主要条款，受要约人依据这些内容就可以决定是否
承诺从而与要约人建立合同关系。而要约邀请仅仅是个
“引诱”，邀请人虽然提出了合同的主要条款却不愿意
受到该等条款的约束，或者需要受邀请的人主动提出合
同主要条款。



一、要约

• 4.要约邀请一经发出，邀请方可以不受自己的要约邀请
的约束，即受要约邀请而发出要约的一方当事人，无权
要求要约邀请方必须接受要约。



一、要约

•（五）要约的效力

• 1.对受要约人的效力

• 2.对要约人的效力

• 3.要约效力的存续期间

• 4.要约的生效时间



一、要约

•（六）要约的撤回与撤销

• 1.要约的撤回

• 2.要约的撤销



一、要约

•（七）要约的失效

• 1.要约被拒绝

• 2.要约被依法撤销

• 3.承诺期限届满，受要约未作出承诺

• 4.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



二、承诺

•（一）承诺的概念

•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。



二、承诺

•（二）承诺的构成要件

• 1.承诺必须由受要约人作出

• 2.承诺必须向要约人作出

• 3.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

• 4.承诺必须在要约的有效期间内作出

• 5.承诺必须以通知的方式作出



二、承诺

•（三）承诺的生效

•以通知方式作出的承诺，承诺生效按照意思表示生效的
一般规则处理，区分为对话方式与非对话方式两种情形，
“以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，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
效。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，到达相对人时生效。
”



二、承诺

•（四）承诺的撤回

•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到达要约人前或者与承诺同
时到达要约人。

•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的，或者在承诺期限内
发出承诺，按照通常情形不能及时到达要约人的，为新
要约；但是，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承诺有效的除
外。



二、承诺

•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，按照通常情形能够及
时到达要约人，但是因其他原因致使承诺到达要约人时
超过承诺期限的，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因承诺超
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的以外，该承诺有效。



三、几种特殊订立合同的方式

•（一）悬赏广告

• 1.悬赏广告的概念

• 2.悬赏广告的性质

• 3.悬赏广告的撤回

• 4.优等悬赏广告

• 5.悬赏广告的报酬请求



三、几种特殊订立合同的方式

•（二）招标、投标

• 1.招标、投标的概念和特征

• 2.招标、投标的程序



三、几种特殊订立合同的方式

•（三）拍卖

• 1.拍卖的概念和特征

• 2.拍卖的程序

•（四）招股说明书

•（五）商店明码标价的商品



第三节  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



一、合同成立的时间

•承诺生效的时间就是合同成立的时间。

•注意几种特殊情形：

•（1）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，“自当事人
均签名、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。”

•（2）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，在签名、盖
章或者按指印之前，“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，
对方接受时，该合同成立。”



一、合同成立的时间

•（3）当事人采用信件、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要求
签订确认书的，“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。”当事人采
用了通信往来，或者采用电子邮件等数据电文形式订立
合同，双方明确约定最终要签订确认书确认的，签订确
认书的时间是合同成立的时间。



一、合同成立的时间

•（4）当事人一方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的商品或
者服务信息符合要约条件的，对方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
并提交订单成功时合同成立，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
外。



二、合同成立的地点

• 1.确定合同成立地点的一般原则

•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。采用数据电文形式
订立合同的，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；没
有主营业地的，其经常居住住所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；
当事人另有约定的，按照其约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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